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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Hualien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Release 

                          發稿日期：115年4月8日 

                          聯絡人：主任檢察官廖榮寬 

                          聯絡電話：（03）822-6153 

 

統合檢警調廉移軍戰力  嚴密查察捍衛純淨選風 

花蓮地檢署召開 

「115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期前策略會議」 

    為因應 115 年 11 月 28 日舉行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署

於今（8）日上午 10時，假本署三樓會議室召開「115年度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查察期前策略會議」。會議由本署陳舒怡檢察長

親自主持，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洪培根檢察長蒞臨指

導。會中邀集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東部地區機動工作

站、花蓮縣警察局及所屬各分局、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內政部

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花蓮縣專勤隊及憲兵指揮部花蓮縣憲兵隊

等機關首長與業務主管共同與會，期能藉由跨機關之橫向聯

繫，建構嚴密查察防護網，精準打擊各類妨害選舉之不法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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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檢察長於致詞時勗勉與會同仁，並針對本次地方選舉查

察工作，提出以下 17 點重要指示： 

1. 強力打擊地方選舉之結構性賄選。 

2. 迅速查辦假訊息及深偽影音，避免誤導選民。 

3. 嚴密防堵境外勢力介選及滲透，並積極向上溯源。 

4. 強勢防制選舉暴力，維護社會安定。 

5. 全面壓制各種類型之賄選犯行。 

6. 嚴防選舉賭盤，阻斷不法利益影響選情。 

7. 推動具在地特色與亮點之多元全民反賄選宣導。 

8. 強化各查察單位之橫向聯繫與情資交流。 

9. 各機關首長及主管必須展現強烈之查賄決心。 

10. 有效過濾並篩選情資，避免基層查察人力浪費。 

11. 各轄區應評估選情，擬定因地制宜之查賄方針。 

12. 善用數位鑑識等科技設備輔助查賄。 

13. 檢警調廉移軍團隊合作，發揮分進合擊之效。 

14. 確實掌握賄選熱區，落實有效布雷，密切注意正副議長及

代表會主席提前買票情事。 

15. 嚴格清查並杜絕虛設戶籍之幽靈人口。 

16. 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並適時發布新聞澄清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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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適時辦理教育訓練，指派專人以專業懇切態度接聽專線，

並落實檢舉人身分保密與獎金之迅速核發。 

    陳檢察長於會中表示，本次選舉包含縣長、議員、鄉鎮市

長、鄉鎮市民代表至村里長等九合一公職同時舉行，參選者眾

且選情激烈，將面臨「地方結構性賄選」、「假訊息快速傳播」

及「境外資金介選」等三項重大挑戰，部分參選者為求聲量時

有藉事提告之舉，檢察機關定將秉公處理，以貫徹「公平選舉、

平和進行、杜絕不法」之核心目標；此次期前策略會議務求精

實，未來將以地檢署為聯繫中心整合資源形成防護網，鎖定「嚴

查賄選暴力、斬斷選舉賭盤、防堵假訊息干擾、阻斷境外勢力

介選」四大重點，除結合戶政與警政落實事前柔性宣導與事後

嚴辦幽靈人口、選前同步掃蕩幫派槍械與各類賭盤外，辦案團

隊更應善用科技偵查與「大額通貨交易（CTR）」、「可疑交易

申報（STR）」及「OBU 帳戶」等線上查詢機制，深入清查參選

人及樁腳之可疑資金以攔阻境外介選，同時務必跟進反滲透法

等法院實務新見解以精進蒐證技巧，期勉全體同仁落實布雷督

導、對誤導民眾之深偽影音即時主動澄清，並透過發放高額檢

舉獎金與具創意之反賄宣導激勵情資提報，全面發揮科技輔助

偵查效能，達成擴大追查、向上溯源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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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由本署廖榮寬主任檢察官針對本轄選舉查察重點

與偵辦策略進行專題報告，接續由花蓮縣調查站、花蓮縣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及各警分局等與會單位，

逐一就轄區選情分析、情資網絡佈建、查察具體作為及反賄選

宣導等面向提出詳盡報告。各單位亦於意見交流階段，深入探

討偵查實務上面臨之挑戰與精進作為。 

    本署呼籲，維護選舉之公平、公正，不僅是檢警調廉移軍

等機關之責，更需仰賴全體縣民之共同參與。本署已建置多元

且保密之檢舉管道，並將迅速發放檢舉獎金，期盼社會大眾勇

於出面檢舉賄選、選舉賭盤、假訊息及境外勢力介選等不法情

事，共同守護國家的民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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